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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通告的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責任。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7）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週

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在中國湖南省長

沙市銀盆南路361號公司辦公大樓多功能會議廳以實體會議的形式舉行。股東週年大會

詳情如下：

普通決議案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3.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4.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A股2024年年度報告的全文及摘要。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H股2024年年度報告。

6.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4年度利潤分配預案，並批准宣派及分派年度末期股

利每股人民幣0.30元（含稅）。

7. 審議及批准續聘本公司2025年度核數師。

(1) 審議及批准續聘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境內核數師及內部控制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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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開展金融衍生品業務，本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30億元，

並授權本公司董事長及董事長授權人員在上述額度內行使全部投資決策權

並簽署相關合同協議。

14. 審議及批准授權本公司附屬公司中聯重科智能高空作業機械有限公司（「中

聯高機公司」）為設備租賃客戶提供對外擔保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0億元（但

每筆擔保期限為中聯高機公司與設備租賃公司約定的期限），並授權中聯高

機公司管理層代表中聯高機公司簽署上述業務相關合作協議。

15. 審議及批准中聯高機公司為客戶辦理金融業務提供擔保，對外擔保總額不
超過人民幣50億元（但每筆擔保期限與相關業務貸款年限一致），並授權中
聯高機公司管理層代表中聯高機公司簽署上述業務相關合作協議。

16. (a) 同意中聯重科融資租賃（中國）有限公司（「中聯租賃中國」）作為原始
權益人在中國的證券交易所發起設立不超過人民幣40億元資產支持
專項計劃；同意中聯租賃中國擔任本次資產支持專項計劃的差額支付
承諾人；及同意本公司對中聯租賃中國承擔的該差額補足義務提供擔
保。

(b) 同意中聯租賃中國作為發行人發行不超過人民幣10億元信用債，包
括但不限於在中國的證券交易所發行公司債券或在銀行間市場發行
（超）短期融資券或中期票據；及同意本公司對中聯租賃中國發行不超
過人民幣10

僻匡拕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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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17.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繼續開展銀行按揭、融資租賃、商業保理和買方信貸業
務，並為上述業務提供不超過人民幣420億元的回購擔保。

18. 授權董事長或其授權之人士全權決定和辦理與發行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20億
元的超短期融資券有關的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具體決定發行時機、發行方
式、發行額度、發行期數、發行利率、募集資金具體用途，根據需要簽署
必要的文件，聘任相應的承銷機構、信用評級機構、註冊會計師事務所、
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辦理必要的手續，以及採取其他必要的相關行動。

19. 授權董事長或其授權之人士全權決定和辦理與發行總額不超過人民幣50億
元的中期票據融資有關的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具體決定發行時機、發行方
式、主承銷機構、發行額度、發行期數、發行利率、募集資金具體用途，
根據需要簽署必要的文件，聘任相應的承銷機構、信用評級機構、註冊會
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辦理必要的手續，以及採取其他必

要的相關行動。

20. 授權董事長或其授權之人士全權決定和辦理與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00億元的

資產證券化項目的發行、設立及存續期間有關的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具體

決定發行場所、發行時機、發行方式、交易結構、發行額度、發行期數、

發行利率、募集資金具體用途、認購或不認購次級的具體安排，根據需要

簽署必要的文件，聘任相應的承銷機構、信用評級機構、會計師事務所、

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辦理必要的手續，以及採取其他必要的相關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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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審議及批准董事長或其授權之人士全權決定以下事項：

(a) 註冊「統一註冊發行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NAFMII」）的債務融資

工具（「DFI」）」，包括但不限於根據需要簽署必要的文件，聘任相應

的代理註冊機構、信用評級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中介

機構，辦理必要的手續，以及採取其他必要的相關行動；及

(b) 在NAFMII核准的額度內，全權決定和辦理上述DFI項下債券發行有

關的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具體決定發行時機、發行方式、承銷機構、

發行額度、發行期數、發行利率、募集資金具體用途，根據需要簽署

必要的文件，聘任相應的承銷機構、信用評級機構、會計師事務所、

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辦理必要的手續，以及採取其他必要的相關

行動。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中國長沙，2025年6月4日

於本通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非執行董事為賀柳先生及王
賢平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成虎先生、黃國濱先生、吳寶海先生及黃珺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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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事項

a. 預期股東週年大會需時不多於半天。將親身出席大會的股東（或投票代理人），須自行負責
所需的交通及食宿費用。

b.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的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

c.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湖南省長沙市銀盆南路361號。電話：(86 731) 88788432。傳
真：(86 731) 85651157。電郵：157@ zoomlion.com 。


